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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914）

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舉行之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投票結果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變動

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之二零

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星期三）

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安徽省蕪湖市文化路 39號本公司會議室舉行。

於臨時股東大會舉行之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數為 5,299,302,579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 1元（「股份」），其中 3,999,702,579股為 A股股份，1,299,600,000股為 H股

股份。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本總數為 5,299,302,579股，其中安徽海螺創業投

資有限責任公司持有之 40,550,000股 A股所附表決權根據若干承諾均不得行使（見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之臨時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星期三）假

座中國安徽省蕪湖市文化路 39號本公司會議室舉行，並通過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內

所列的決議案。臨時股東大會以投票的方式對有關議案進行表決，且對決議案無任

何修改。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變動

張先生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選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任期自股

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生效，至第八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楊先生辭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於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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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網站公

佈的公告），其餘 5,258,752,579股（包括 A股及 H股）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本公司任何股東（「股東」）對任何於臨時股東大

會上的決議案的投票並不受任何制約。有權出席但只可於臨時股東大會表決反對或

棄權投票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零。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授權代表的人數及比例，詳情如下：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授權代表人數 298

其中：A股股東人數 297

H股股東人數 1

2、出席及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033,730,618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股） 2,279,901,069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股） 753,829,549

3、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57.69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3.35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4.34

臨時股東大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長高登榜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監事

和董事會秘書出席了臨時股東大會。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市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侯敏律師、王玉蓉律師出席臨時股

東大會並擔任見證人。根據北京市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出具之法律意見，臨時股東

大會之舉行程序及會議召集人資格均符合中國相關條例、規定、法律及本公司的《公

司章程》(「公司章程」)；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人士均具有參加相關會議的法律資格；

而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程序及投票結果均為合法且有效。

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要求，臨時股東大會的點票監察人由畢

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擔任，畢馬威的工作只限於應本公司要求執行若干

程序，以確定本公司編制的投票結果概要是否與本公司收集並向畢馬威提供的投票

表格相符。畢馬威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閲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進行的審計或審閱工作，也

不會就與法律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作出確認或提出意見。

載列於日期為 2021年 1月 13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告(「通告」)之決議案均已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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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在無任何修改的情況下獲正式通過。投票結果詳情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份數目(%) 是否

通過贊成 反對 棄權

審議及表決關於選舉張曉榮

先生(「張先生」)擔任本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

事的議案

3,029,566,226
(99.86)

1,422,792
(0.05)

2,741,600
(0.09) 是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變動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先生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選為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任期自股東於臨

時股東大會批准之日（即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起生效，至第八屆董事會任期屆滿

時止（預計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屆滿）。根據公司章程，張先生有權在本公司

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連任。

有關張先生的履歷詳情已載於通告及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刊登之致股東通函內。

除此之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分段(h)至(v)須向股東披

露，亦無其他事宜務須股東注意。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告，本公司公佈獨立非執行董事楊

棉之先生(「楊先生」)因其個人其他工作事務，在考慮到其可能未能投入足夠時間履

行董事責任的情況下，向本公司提出書面辭職申請。楊先生的辭任將在本公司股東

大會上選舉出新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後生效。由於張先生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委任

為新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先生之辭任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即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

生效。

楊先生及董事會已確認，楊先生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須提

請股東及香港聯交所垂注之事宜。

董事會謹此向楊先生在任期間為本公司所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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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虞水

中國安徽省蕪湖市

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

截至此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 (i) 執行董事高登榜先生、王建超先生、吳斌先生、

李群峰先生；(ii) 非執行董事丁鋒先生；(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達光先生、張雲燕女

士及張曉榮先生。


